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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3984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 1997 年 8 月 6 日第 1125(1997)号 1997 年 11 月 6 日第 1136(1997)

号 1998 年 2 月 5 日第 1152(1998)号 1998 年 3 月 16 日第 1155(1998)号 1998

年 3月 27日第 1159(1998)号 1998年 7月 14日第 1182(1998)号和 1998年 10月

15日第 1201(1998)号决议, 

 欢迎 1998年 11月 22日和 12月 13日举行了自由 公平的议会选举, 

 欢迎秘书长 1998年 12月 18日的报告(S/1998/1203)及其 1999年 1月 14日增

编(S/1998/1203/Add.1),以及秘书长 1999 年 1 月 29 日的报告(S/1999/98),并注意到

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注意到 1998 年 12 月 22 日中非共和国总统向秘书长提出的请求(S/1998/116,

附件),和 1999年 1月 23日中非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信(S/1999/98,附件), 

 重申中非共和国政府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中非特派团)联合委员会处

理中非武装部队改组问题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并强调有必要迅速通过关于国防和国

防军结构的法律和法令草案, 

 重申中非共和国社会经济进展同巩固和平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注意到 1998

年 12月 23日世界银行行长给秘书长的信(S/1999/12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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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区域稳定十分重要,必须巩固迄今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协助中非共和国人

民巩固民族和解进程,考虑到有必要保持一个有利于经济恢复和举行自由 公平总

统选举的安全和稳定的环境, 

 着重指出中非共和国政府 新选出的议员和各政治团体彼此合作和谅解的重

要性,以便确保国民议会的有效运行, 

 强调中非共和国政府必须按照中非共和国宪法第 23 条尽快订定总统选举的

日期, 

 1. 决定将中非特派团的任务期限延长到 1999年 11月 15日; 

 2. 表示打算在中非共和国总统选举结束后 15 天开始缩减中非特派团人员,

以期至迟于 1999年 11月 15日全部结束特派团; 

 3. 还决定每 45 天根据秘书长的报告,考虑到中非共和国总统 1999 年 1 月

23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作承诺的执行进展,审查中非特派团的任务; 

 4. 欢迎秘书长打算同中非共和国总统讨论,预期特派团于 1999 年 11 月 15

日结束,配合中非武装部队改组的进展,包括考虑到有必要确保班吉的稳定和安全,

可能逐步削减中非特派团的军事部分的计划; 

 5. 促请国际社会通过双边和多边援助方案支助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队 包括

宪兵队的改组,重申中非特派团的作用是为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队的改组提供意见,

并为此目的协调和调拨国际支助; 

 6. 坚决重申 班吉协定 (S/1997/561,附录三至六)和 民族和解协定

(S/1998/219)的彻底执行是中非共和国和平与民族和解的必要条件,并敦促中非共

和国政府继续采取具体步骤,执行 1998 年 2 月 23 日秘书长报告(S/1998/148)所述

政治 经济 社会和安全改革,履行中非共和国总统 1998 年 1 月 8 日给秘书长的

信(S/1998/61,附件)和中非共和国总统 1999 年 1 月 23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作的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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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呼吁中非共和国所有各方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协助下,采取必要措施打破目

前的政治僵局,以期促进民族和解进程; 

 8. 还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尽快设立新的选举委员会,以安排总统选举,制定

并遵守举行选举的日程表; 

 9. 授权中非特派团依照曾在 1998年 11月 22日和 12月 13日议会选举期间

执行的任务在总统选举中起支助作用,确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将在选

举援助的协调方面负主要责任; 

 10. 还授权中非特派团按照秘书长 1998年 12月 18日的报告(S/1998/1203)第

29段的建议,监督销毁在中非特派团控制下的收缴的武器和弹药; 

 11. 鼓励更多的中非武装部队在支助总统选举进程中起更大的作用,包括在选

举地点部署中非武装部队以协助中非特派团人员提供安全和后勤支助,并注意到在

这一特殊情况下协助中非特派团的中非武装部队在此期间应按照联合国接战规则

执行任务; 

 12. 欢迎中非共和国总统在 1999 年 1 月 23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作承诺,并敦

促中非共和国政府履行这些承诺,特别是: 

 (a) 加速关于国防和国防军结构的立法程序,以期于 1999年 4月 15 日前通过

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中非特派团联合委员会所拟订的法律和法令草案; 

 (b) 采取步骤,将共和国机构特别卫队的任务限于保卫共和国机构和高层当局,

而不包括一切维持治安和法治的任务; 

 (c) 在中非特派团支助下继续实施开发计划署供资的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d) 至迟于 1999 年 4 月 1 日按照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中非特派团联合委员会

所订时间表制定执行方案,列明中非武装部队改组方案的执行要项,其中包括征募

兵员必须保持适当的地域平衡和多族裔性质,改善工作条件,包括支付薪饷和欠薪,

提供适当的基础设施 装备和辅助器材,并将改组后的一些部队调往班吉以外地区; 

 13. 又敦促中非共和国政府达到与国际金融机构商定的金融整顿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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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各项要求; 

 14. 请中非共和国政府依照中非共和国总统 1999 年 1 月 23 日给秘书长的信

中所作的承诺,不要介入任何国外冲突; 

 15. 促请各会员国在财政上和物质上支助中非武装部队改组方案,以促进其迅

速实施,并表示感谢已经这样做的会员国; 

 16. 强调经济复兴和重建是中非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大量国际

援助对中非共和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强调国际社会对长期支助中非共和

国的方案的承诺,并促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开发计划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

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和适当区域金融机构参与拟订这项方案; 

 17. 请秘书长按照 1998 年 12 月 29 日的主席声明(S/PRST/1998/38),考虑联合

国在中非共和国从维持和平过渡到冲突后建设和平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并请他

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协商,就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非特派团结束后联合国可能留驻

中非共和国的方式于 1999年 5月 31日前提出建议; 

 18. 请秘书长在 1999 年 4 月 15 日前,和以后每 45 天提出报告,说明中非特派

团任务的执行情况,中非共和国境内 特别是选举进程的事态发展,中非共和国总

统 1998 年 1 月 8 日和 1999 年 1 月 23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作承诺的执行进展,以

及 班吉协定 和 民族和解协定 的执行情况,包括与确保国家经济复原 改组

安全部队和确定共和国机构特别卫队职能有关的各项承诺; 

 19. 赞赏特别代表和中非特派团人员努力在中非共和国促进和平与民族和解; 

 20. 回顾急需会员国向秘书长为支助中非特派团的活动而设的信托基金自愿

捐款; 

 21.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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